
《艾滋病防治条例》

中明确规定，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及其家属享有就医在内

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歧视。

并且未经本人或其

监护人同意，不得公开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

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具

体身份的信息。

同时，医疗机构应

为其提供相应的咨询、

诊断和治疗服务。不得

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

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

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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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就诊“特权” 
勿触碰
 ▲ 北京医院医务处 魏亮瑜

第 27 个世界艾滋病日刚刚过去，当“艾滋”再次成为

最近的热门话题时，艾滋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正常就诊

的权利、隐私权利以及个人权利与国家传染病防治公权

力间的调和等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话题的核心。

多部法律保护艾滋患者就诊权利

尚未出现相关临床症

状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

艾滋病患者，其本人可能

也不知其已感染艾滋病毒  

因其他疾病到医疗机构门

急诊就诊或住院，接受非

手术治疗时，接诊医务人

员会按照正常的就诊患者

进行诊治。一般情况下也

不会进行艾滋病相关检测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

定自愿咨询、自愿检测制

度）。医疗服务合同正常

成立并履行。

当 艾 滋 病 病 毒 携 带

者、艾滋病患者同意进行

了 血 液 检 测 并 取 得 了 阳

性结果报告  医务人员不

可推诿、拒绝诊治，而是

应 给 予 必 要 的 治 疗 并 做

好隔离、消毒工作，并对

确诊的感染者和患者，向

本人进行告知（本人为无

行 为 能 力 人 或 者 限 制 行

为能力人的，应告知其监

护人）。同时，按照上报

时 限 通 过 本 院 报 告 途 径

进行上报；并按照需要及

时 将 患 者 转 诊 至 指 定 的

传染病医院诊治。

需要接受手术等有创

性 治 疗 的 艾 滋 病 病 毒 携

带者 按照诊疗常规必须

在 实 施 诊 疗 前 接 受 感 染

三项（梅毒、艾滋病、丙

肝）检查，如果检查结果

回报呈阳性，医务人员就

应中止原定的诊疗方案，

采取相应的告知、必要的

治疗措施、消毒隔离并协

助患者进行转诊，同时履

行上报义务。单纯的拒绝

诊疗、推诿患者的行为是

违法的。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

艾滋病患者本人已知道自

身病情  在因其他疾病就

诊的过程中，不论其本人

是否主动讲出艾滋病病史

（尽管法规规定了如实告

知义务），当医务人员经

过问诊、化验等一系列检

验，做出艾滋病的诊断后，

同样不可单纯地拒绝诊疗、

推诿患者，而应采取上述

同样的措施处理。

急诊科可谓是无主

患者收治“大户”，急诊

科医务人员都曾为此头

痛不已。当遇到需要救

治的无主患者，医院就

会陷入救与不救的两难

境地。医院究竟该如何

处理？有无法律依据？

早在 2013 年 2 月 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

了《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

助制度的指导意见》。

而目前对于无主患

者住院后救助资金的来

源有两种情况：

行政部门相关制度  

民 政 部 门 针 对 流 浪 人

员、三无人员、低保居

民疾病救助、精神患者

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程序

和规章制度，但申请较

为繁琐。笔者认为，无

主患者绝对不是个案，

而是一个社会急需解决

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

解决“无主患者”问题，

需 要 将 制 度 进 一 步 完

善，建立更为快捷的绿

色通道。 

医院自身消化  目前

的救助体制下大部分救

助费用靠医院自行解决。

由于医疗机构实行自负

盈亏的经营方式，可以

划拨资金建立救助基金，

核销真正需救助无主患

者欠费，对收治科室给

予补助，建立相关科室

应对机制，协助临床科

室完成寻找亲属、医疗

资金追讨和后续无主患

者离院的工作。

面对无主患者，急

诊科应学会第一时间联

系派出所、民政机构，

现场记下民警和民政工

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为

下一步的救治工作打下

基础。

而对于无主患者的

欠费问题，笔者所在医院

总结了疾病应急救助基

金的申请流程（见下图），

希望对同道有所帮助。

转入或被热心群众

送到临床科室真正需要

救治的无主患者，往往需

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医务人员既要为其诊

疗，又要解决其生活问

题。大量占用科室本就紧

张的人力资源，甚至影响

到其他患者的治疗，不仅

会给医院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还容易出现医患纠

纷。对此，亟需相关职

能部门进一步健全机制，

完善配套措施，解除医院

的后顾之忧。

除此之外，政府应

给予法律援助，防止有

人恶意欠账，对于有能

力 偿 还 却 故 意 拖 欠 的

“老赖”，也应纳入失

信黑名单，或是进行法

律制裁。

艾滋病患者就医有哪几种情况

医务人员拒诊艾滋患者  需承担法律责任吗？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艾滋病患者本身作为就诊

患者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

应当适当限制。

如果艾滋病病毒携带

者 和 艾 滋 病 患 者 到 医 院

就 诊 的 目 的 就 是 检 测 是

否患有艾滋病，则接诊医

务人员在开具化验报告、

审阅阳性检测结果后，应

当履行告知、上报并建议

患 者 转 诊。 需 要 注 意 的

是，艾滋病不属于强制医

疗的范畴，不论上述何种

情形，医务人员都无权实

施 或 协 助 传 染 病 医 院 实

施强制医疗。

关于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 人 员 违 反 国 家 法 律 法

规，侵犯艾滋病病毒携带

者、艾滋病患者就医、隐

私等合法权益；违反国家

上 报 规 定 时 所 应 当 承 担

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

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

即侵犯患者隐私权、侵犯

患者知情同意权、违反强

制缔约义务、因违反合理

注意义务、转诊义务等具

有医疗过错，造成患者损

害 时 需 要 承 担 的 医 疗 损

害赔偿责任。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主要依据《传染

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予

以确定。

无主患者  走应急基金救助
▲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医患办  朱超

救治无主患者的相关规定

应急救助基金申请流程

法律制裁失信黑名单

来源 / 资料图片

急诊接诊到必须救治的“三无”患者

急诊科填写好信息备案表报医患办

医患办备案上报
和准备相关工作

与救助基金办积极
协调

急诊科准备相关应急救
助基金申请支付材料，
及混着材料登记表

审核成功、等待资
金批复

急诊科救治完毕，
送患者离院

急诊科展开必要救
治

可能造成医务人员降级、撤职、开除的情况 不得公开患者身份信息

相关医务人员需进行培训

《传染病防治法》中明

确规定，发现传染病疫情时，

未按照规定对传染病病人、

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

护、现场救援、接诊、转诊

的，或者拒绝接受转诊的；

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

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

的有关信息、资料等情况，

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

报 批 评， 给 予 警 告； 造 成

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

撤 职、 开 除 的 处 分， 并 可

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

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传染病信息报告

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对艾滋病等

各 类 传 染 病 的 信 息 报

告制定了详细的制度、

流程。

《规范》对医疗机

构 提 出 了 建 立 健 全 传

染病诊断、报告和登记

制度；负责对本单位相

关 医 务 人 员 进 行 传 染

病信息报告培训；协助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 构 开

展 传 染 病 疫 情 的 调 查

的要求，并制定了相应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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